
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开发银行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

的通知 

建村〔2017〕27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（建委），北京市农委、规划和国土资源管

理委，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国家开发银行各

省（区、市）分行、企业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小城镇建设的精神，大力推进开发性金融

支持小城镇建设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充分认识开发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意义 

小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，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途

径，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、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小城镇建设任务艰巨，资金需求量大，迫切需要综合运用财政、金融政策，引导金

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。开发性金融支持是推动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手段，是落实供给

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充分认

识开发性金融支持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意义，加强部行协作，强化资金保障，全面提

升小城镇的建设水平和发展质量。 

二、主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落实《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

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建村[2016]147号），加快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、富有活力

的休闲旅游、商贸物流、现代制造、教育科技、传统文化、美丽宜居的特色小镇。

优先支持《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公布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的通知》（建村

[2016]221号）确定的127个特色小镇。 

（二）落实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公布全国重点镇名单的通知》（建村

[2014]107号），大力支持3675个重点镇建设，提升发展质量，逐步完善一般小城

镇的功能，将一批产业基础较好、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小城镇打造成特色小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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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着力推进大别山等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，优先支持贫困地区基

本人居卫生条件改善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改造。 

（四）探索创新小城镇建设运营及投融资模式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，打造

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小城镇建设项目。 

三、重点支持内容 

（一）支持以农村人口就地城镇化、提升小城镇公共服务水平和提高承载能力

为目的的设施建设。主要包括：土地及房屋的征收、拆迁和补偿；供水、供气、供

热、供电、通讯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；学校、医院、邻里中心、博物馆、体育

馆、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；防洪、排涝、消防等各类防灾设施建设。重点支

持小城镇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、水环境治理等设施建设。 

（二）支持促进小城镇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建设。主要包括：标准厂房、众创

空间、产品交易等生产平台建设；展示馆、科技馆、文化交流中心、民俗传承基地

等展示平台建设；旅游休闲、商贸物流、人才公寓等服务平台建设，以及促进特色

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建设。 

（三）支持促进小城镇宜居环境塑造和传统文化传承的工程建设。主要包括：

镇村街巷整治、园林绿地建设等风貌提升工程；田园风光塑造、生态环境修复、湿

地保护等生态保护工程；传统街区修缮、传统村落保护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等文

化保护工程。 

四、建立项目储备制度 

（一）建立项目储备库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（规划）部门要加快推

进本地区小城镇总体规划编制或修编，制定近期建设项目库和年度建设计划，统筹

建设项目，确定融资方式和融资规模，完成有关审批手续。 

（二）推荐备选项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（规划）部门要组织做好

本地区项目与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的项目对接和推荐，填写小城镇建设项目入库申

报表（详见附件），报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。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汇总项目

申报表，于2017年3月底前报住房城乡建设部，并将项目信息录入全国小城镇建设

项目储备库（http：//www.charmingtown.cn）。 



今后，应在每年11月底前报送下一年度项目申报表，并完成项目录入工作。住

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对各地上报项目进行评估，将评估结果好的项目

作为优先推荐项目。 

五、加大开发性金融支持力度 

（一）做好融资规划。国家开发银行将依据小城镇总体规划，适时编制相应的

融资规划，做好项目融资安排，针对具体项目的融资需求，统筹安排融资方式和融

资总量。 

（二）加强信贷支持。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会同各地住房城乡建设（规划）

部门，确定小城镇建设的投资主体、投融资模式等，共同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。

对纳入全国小城镇建设项目储备库的优先推荐项目，在符合贷款条件的情况下，优

先提供中长期信贷支持。 

（三）创新融资模式，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。国家开发银行将积极发挥“投、

贷、债、租、证”的协同作用，为小城镇建设提供综合金融服务。根据项目情况，

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、政府购买服务、机制评审等模式，推动项目落

地；鼓励大型央企、优质民企以市场化模式支持小城镇建设。在风险可控、商业可

持续的前提下，积极开展小城镇建设项目涉及的特许经营权、收费权和购买服务协

议下的应收账款质押等担保类贷款业务。 

六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

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签署《共同推进小城镇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

议》，建立部行工作会商制度。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、国家开发银行省级分行要

参照部行合作模式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加强沟通、密切合作，及时共享小城镇建设

信息，协调解决项目融资、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；要及时将各地项目进展情

况、存在问题及有关建议分别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开发银行总行。 

 

联系人： 

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 郭志伟、张 雁 

联系电话：010-58934518、58934818（传真） 

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 赵晋文、史长虹 



联系电话：010-88309352、68306847（传真） 

附件：小城镇建设项目入库申报表 

 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

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1月24日 

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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